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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法论坛

欧共体反补贴立法与实践
蒋小红 Ξ

内容提要 :反补贴措施是 WTO 规则所允许的保护国内产业、维护贸易秩序和公平竞争的法律

手段之一。本文介绍并分析了在 GA TT/ WTO 框架下的欧共体对来自第三国的补贴产品采

取反补贴措施的实质要素和程序规定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欧共体反补贴立法和实践与

GA TT/ WTO 规则不一致之处。期望对中国加入 WTO 之后的反补贴立法与实践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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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补贴作为各国政府推行国家政策的手段 ,对于一国实现其在贸易、发展和金融等方面的目标有重要作用 ,

另一方面 ,补贴会对贸易和生产产生有害的影响 ,它扭曲了资源的分配 ,使生产背离了市场经济的原则 ,特别

是对国际贸易而言 ,对出口产品的补贴使得出口产品的价格低于在国内市场的销售价格 ,从而导致进口国的

国内产品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因此 ,为确保补贴的使用不影响和损害有关国家的利益 ,不妨害国际贸易 ,许

多国家通过立法制定了反补贴措施 ,对由于补贴受到不利影响的生产者予以救济。某些西方国家 ,甚至经常

以反补贴作为反不正当竞争的盾牌 ,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因此 ,认真研究重要的贸易伙伴的反补贴措施的立

法和实践 ,根据我国目前的国情 ,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才能避免在国际贸易的竞争中被别国牵着鼻子走的被动

局面。欧盟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欧盟的反补贴立法和实践是其对外贸制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为

了顺利地开展双边贸易关系 ,减少贸易摩擦 ,认真地研究欧盟的贸易法律规则 ,做到知己知彼 ,有着重要的现

实意义。

二、欧共体实施反补贴措施的立法依据
欧共体条约第 3 (b) ① 条规定 ,实现共同商业政策 (common commercial policy) 是欧共体的目标之一。涉

及到共同商业政策的规定主要是第 113 条 ,该条确立了欧共体贸易保护的法律依据。该条并没有明确界定什

么是共同商业政策 ,而只是简单列举了共同商业政策包含的领域 ,并没有穷尽所有的领域。②第 113 条规定 ,

在过渡时期结束以后 ,欧共体应在统一原则的基础上 ,在尤其是涉及关税率的修改、关税与贸易协定的缔结、

贸易自由化措施的统一、出口政策的协调 ,以及在倾销和补贴的情况下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方面 ,建立共同的

贸易政策。关于共同商业政策所应涵盖的范围在欧共体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但毫无疑问 ,第 113 条明确提到

的反补贴措施属于共同商业政策的一部分。从 1970 年 1 月 1 日欧共体的过渡期结束以后 ,实施共同商业政

策的权力完全转移到欧共体。从此以后 ,在共同商业政策领域 ,欧共体享有专有权力 ,欧共体各成员国在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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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可以认为 ,共同商业政策的内容与国家外贸政策的内容基本一致。参见 Opinion 1/ 75 Local Costs

(1975) ECR 1355 and Opinion 1/ 78 Natural Rubber (1979) ECR 2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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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共体机构具体授权的情况下 ,在共同商业政策领域 ,既不能缔结国际协定 ,也不能制定有关的国际贸易政

策。③通常 ,由欧共体委员会向部长理事会提出关于实施共同商业政策的各项提案 ,理事会以特定多数投票作

出决定。因此 ,可以说 ,共同商业政策是欧共体机构通过其独立自主的活动而决定的欧共体的对外贸易政策 ,

它取代了各成员国对第三国的贸易政策 ,从而使欧共体在国际贸易舞台上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贸易实体。

三、在 GA TT 和 WTO 框架下的欧共体反补贴立法
(一)欧共体在 GA TT/ WTO 中的成员资格。欧共体的所有成员国都是关贸总协定的正式成员 ,欧共体从

未正式加入总协定。就总协定而言 ,它也从未正式明确过欧共体在其体制中的法律地位 ,但是考察欧共体在

总协定中的活动 ,可以说欧共体是总协定的“事实成员”,其成员国是总协定的一种“法律形式上的成员”。④

“欧共体在总协定的各种活动中一律到场 ,而在法律上却不显形 ,它是国际法中的一个幽灵”。⑤欧共体在

WTO 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质的改变。1994 年 12 月 22 日 ,欧共体理事会代表欧共体通过了一项决定 ,正

式表明以欧共体身份缔结了乌拉圭多边贸易谈判中达成的一系列贸易协定。⑥欧共体与其成员国并列成为

WTO 的创始成员。⑦

(二) GA TT 中的反补贴规定。从 WTO 的法律体系来看 ,对于反补贴问题的规定也是几经变迁。早在关

贸总协定中就对补贴问题作出了规定。与倾销不同 ,补贴不是关贸总协定国际贸易规则一般性地禁止的一种

贸易行为。总协定通常承认 ,补贴可能是国家用于促进其社会及经济政策重要目标的措施 ,对于这种补贴 ,总

协定无意禁止它的使用 ,但要求尽可能地避免它对国际贸易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但是对于另一些补贴 ,例如

出口补贴 ,由于其实施直接导致或可能导致国际贸易中产品价格的扭曲和不公平竞争 ,严重损害他国的贸易

利益而被关贸总协定严格禁止或严格限制使用。其中涉及到补贴的规定是第 16 条和第 6 条。第 16 条向缔

约国提出了有关补贴的通知的义务 ,特别对出口补贴的使用作出了限制。第 6 条则规定了征收反补贴税的基

本的规则。第 16 条第 1 款要求缔约国通知关贸总协定秘书处它们授予的任何扭曲贸易的补贴 ,并且如果这

些补贴可能引起损害时要和其他缔约国进行磋商。这一条的第 2 部分 (这部分是在 1955 年举行的第 9 次缔

约国大会上新增加的)进一步对出口产品补贴作了规定 ,其中的第 16 条第 4 款规定 ,缔约方有义务不对初级

产品以外的产品提供出口补贴 ,如果补贴造成了出口产品的价格低于在国内市场销售的价格。对于初级产品

的补贴 ,只是要求各缔约国“应力求避免”。任何受到影响的缔约方都可以根据关贸总协定第 22 条和第 23 条

的规定提起磋商和争端解决程序。根据关贸总协定第 6 条的规定 ,如果对进口产品的补贴对业已建立的国内

产业造成重大损害 ,为了抵消直接或间接对产品的制造、生产或任何商品的出口所提供的补贴 ,进口国也可以

单方面地采取行动。这种单方面的行动最典型的形式就是征收反补贴税。

(三)反补贴守则。东京回合谈判的一个重大成就是缔结了《反补贴守则》(正式名称为《关于解释与适用

关贸总协定第 6 条、第 16 条和第 23 条的协议》) ,也是总协定在反补贴方面第一个较为系统的法律文件。守

则的第 9 条第 1 款规定 ,禁止对初级产品以外的产品提供出口补贴。但是对什么是出口补贴却没有作出规

定。只是列举了一些出口补贴作为守则的附件。该守则对国内补贴的使用也作了规定。在承认国内补贴是

广泛使用的促进社会和经济政策的重要的手段的前提下 ,第 11 条要求成员国在起草补贴政策时 ,要考虑到他

们对贸易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在执行方面 ,守则分为两个部分 ,通常称之为第一种程序和第二种程序。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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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程序规定了进口国可以对补贴产品单方面采取行动的情况 ,特别是第 6 条确立了判断损害所使用的标

准。第二种程序规定了使用国内补贴和出口补贴的限制 ,以及磋商和争端解决的程序。第一种程序允许成员

国单方面采取与反倾销相当的救济措施 ,它要求对国内工业造成重大损害 ,而第二种程序即使在没有造成国

内工业损害的情况下也可以使用。实际上 ,根据第二种程序 ,进口国也可以在其在 GA TT 中的利益受到抵消

或损害的情况下采取应对措施。最后 ,守则针对发展中国家作了特别的规定。守则承认补贴在发展中国家经

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因此 ,守则第 9 条中所承诺的消除出口补贴的规定在具体的情况下不适用于发展中国

家 ,对发展中国家作了特殊的规定。由此可见 ,守则在程序方面作了非常具体的安排 ,相比之下 ,在关键性问

题 ———“补贴”的定义上 ,却未达成共识。而且 ,在 GA TT 处理案件的专家组裁决里 ,也尚没有就应遵循、采取

何种规则对补贴的界定进行制约的裁定。另外 ,尽管该守则在原来关贸总协定有关条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了反补贴制度 ,但由于反补贴守则和东京回合同时达成的其他 8 个守则一样 ,都是在 GA TT 之外独立成立的

协议 ,只对签约方有效 ,而只有 20 多个缔约国接受了该守则 ,绝大多数缔约国不受其约束 ,因此其实际效用不

大。

(四)补贴和反补贴协议。为切实加强关贸总协定的反补贴机制 ,确保一国的补贴和反补贴措施不至于不

合理地妨碍国际贸易和他国的利益 ,乌拉圭回合在东京回合协议的基础上 ,达成了《补贴和反补贴协定》。该

协定是关贸总协定在历史上条文最多、内容最详细、规范最全面的一个反补贴法典。由于乌拉圭回合的多边

协定采取的是一揽子的接受方式 ,因此结束了东京回合守则只约束签约国的历史 ,而对 WTO 的所有成员国

都有约束力 ,从而具有更为普遍的适用空间。相比东京回合守则 ,该协议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

首先 ,协议规定了构成补贴的定义。根据这一定义 ,如果存在政府或任何公共机构的财政支持或存在任

何形式的收入或价格支持 ,而且也因此而获益 ,补贴就视为存在。而且 ,除了那些禁止性的补贴 (例如 ,根据出

口实绩而给予的出口补贴)对该补贴征收反补贴税 ,该补贴必须是“特定的”,引入了“专向性补贴”的新概念。

这个概念是为了区分补贴是给某个企业或企业群 ,或是行业 ,还是“普遍适用的”。

该协议对东京回合守则中规定的第二种程序中所使用的“严重损伤”(serious prejudice) ,作了定义。

协议全盘接受了东京回合谈判中提出过但没有达成共识的对补贴的分类 ,把补贴分为禁止性的补贴 (俗

称红色补贴) 、不可起诉的补贴 (俗称绿色补贴) 、可起诉的补贴 (俗称黄色补贴) ,予以不同的规范。在乌拉圭

回合的谈判过程中 ,由于欧共体的强烈要求 ,反补贴协议中引入了不受第一种程序和第二种程序救济的不可

起诉的补贴的新种类 ,即绿色补贴。例如 ,对研究活动的支持 ,对落后地区的帮助 ,对为促进现有的措施适应

新的环境要求所提供的支持。

在反补贴协议的草案中写进了限制在进口国组装产品的反规避条款 ,但是由于没有最终达成一致意见

而像反倾销协议那样在最后文本中被删掉了。

协议对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和特殊待遇规定得更为具体。例如 ,对所涉及产品给予补贴的总体水平不超过

按单位计算的价值的 2 % ,或者补贴进口产品的数量占进口国相似产品总进口量的 4 %以下 (除非来自单个发

展中成员国的进口量份额不足总进口量的 4 % ,但是这些成员国的进口总量占进口成员国相似产品进口总量

的 9 %以上) ,不得对发展中国家采取反补贴措施。

(五)欧共体反补贴立法回顾。欧共体从在关贸总协定中的“事实成员”到在 WTO 中的正式的法律上的

成员资格 ,其反补贴立法的历史也反映了遵循 GA TT 和 WTO 规则的要求。与关贸总协定的有关规定相一

致 ,为了加速共同关税的建立 ,欧共体在过渡期结束之前就制定了统一的反补贴法 ,即 1968 年制定的第 459/

68 号条例 ,授权共同体当局对来自第三国在欧共体自由流通并造成损害的补贴进口产品采取反补贴措施。

从 1968 年到 1988 年 ,欧共体对该条例进行了多次修正。但是 ,如同东京回合反补贴守则那样 ,直到第 2423/

88 号条例 ⑧都没有界定补贴的概念 ,引起了很大的冲突 ,尤其是在欧共体和美国的贸易之间。1994 年 ,欧共

体反补贴立法经历了比其反倾销立法似乎更深刻的变化。长期以来 ,欧共体反补贴法和反补贴的条款寥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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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这种立法结构一直未曾改变。1994 年底 ,为了履行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反补贴协议 ,欧共体在制定新

的规则时 ,为了保证有关规则在欧共体具有更大的透明度和更有效地实施 ,欧共体与 WTO 的立法结构保持

一致 ,将反补贴规则和反倾销规则相分离 ,制定了欧共体第一部单独的反补贴条例 ,即第 3284/ 94 号条例。由

于乌拉圭回合反补贴协议与关贸总协定原有的规则在许多方面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 ,因此 ,以履行新宗旨

的欧共体第 3284/ 94 号条例 ⑨在有关方面均对共同体反补贴法原先的规则作了重大修正与补充。之后 ,第

1285/ 95 号条例 �λυ又对该条例作了修正。尽管如此 ,该条例还明显存在一些起草措辞上的问题。因此 ,目前正

在实施的第 2026/ 97 �λϖ号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取而代之。

四、采取反补贴措施的实质要素
根据条例的规定 ,对进口的补贴产品采取反补贴措施必须满足以下三个要件 : ⑴存在可采取反补贴措施

的补贴 ; ⑵存在损害 ; ⑶存在欧共体利益要求进行干预。在具体解释这三个要件之前 ,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基本

问题是怎样界定“出口国”,因为这首先决定了来自哪些第三国的产品适用于该条例。条例的第 1 条第 3 款是

如此规定的 :出口国是指进口产品的原产地国或者是产品出口到欧共体的中间国。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 ,出

口国可以是中间国。条例的第 1 条第 4 款规定 ,当产品不是直接来自于原产地国而是由一个中间国进口到欧

共体时 ,条例的规定完全适用于其 ,欧共体与中间国的交易应该被看作是如同和原产地国之间发生的一样。

这一规定在以前的欧共体反补贴立法中是没有的 ,做这样的规定是为了和 WTO 反补贴协议第 11 条第 8 款

的规定保持一致。这个条款是为了解决像发生在泰国滚珠案 �λω中的那种情况的。在这个案件中 ,欧共体机构

对原产自泰国 ,但是从日本进口到欧共体的滚珠征收了反补贴税。欧共体作这样的规定是为了防止第三国规

避反补贴措施。

(一)采取反补贴措施的补贴。条例完全采纳了 WTO 反补贴协议中关于补贴的定义。根据条例第 2 条

的规定 ,补贴的存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 ⑴有关产品的原产地国或出口国的“政府财政补贴”,或政府“任何形

式的收入支持或价格支持”; ⑵有关产品由此获得利益。

与补贴的定义不同 ,条例没有完全采纳反补贴协议中关于补贴的定性和分类的结构和语言 ,而是将补贴

分为“可采取反补贴措施的补贴”(countervailable subsidies)和“不可采取反补贴措施的补贴”(non - countervail2
ble subsidies) 。并在条例中首次明确规定 ,存在可采取反补贴措施的补贴是反补贴行动的首要先决条件。�λξ

可采取反补贴措施的补贴除了具备以上两个条件之外 ,还必须具有“特定性 (specificity)”。�λψ所谓特定性 ,

是指仅仅对某一企业或某一工业部门 ,或某些企业或某些工业部门 (统称为某些企业) 的补贴 , �λζ排除了一国

政府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所采取的一般措施的一般性财政补贴的非法性。例如一国政府提供的公共交通、

公共健康、财政措施、广泛的经济政策等一般性补贴则不在禁止之列。�λ{设定这一标准的目的是为了在实践中

把潜在的无尽的可采取保障措施的补贴的范围限定在一个范围内。事实上 ,补贴的特定性一直是欧共体对第

三国进口产品采取反补贴措施的前提条件 ,只是原先的反补贴立法没有明确规定。条例一方面明确了可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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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λυ

�λϖ

�λω

�λξ

�λψ

�λζ

�λ{ 参见 Case Soya meal (Brazil) ,OJ 1985 L106/ 19. 在这个案件中 ,欧共体委员会认为“各国政府总是使

用财政干预作为社会和经济政策的工具。只要这些干预的影响是普遍的 ,他们并不扭曲国内的竞争。因此 ,

那些通常被认为是符合公众利益的措施 ,例如改善国家的基础设施或者是教育、健康或交通服务 ,并不具有扭

曲竞争的后果。只有当有选择地给予优惠待遇时 ,才会扭曲竞争。例如 ,在出口补贴的情况下 ,对出口商品提

供补贴 ,而不对在国内市场上销售的商品给予补贴 ;在国内补贴的情况下 ,具有帮助特定的企业的目的。”

Regulation 3284/ 94 ,Art . 3 (2) .

Regulation 3284/ 94 ,Art . 3 (1) .

Regulation 3284/ 94 ,Art . 11 (6) .

参见 Ball bearing( Thailand) . OJ 1993 L56/ 24 (provisional) ;OJ 1993 L163/ 1 (definitive) .

O. J . 1997 L 288/ 1.

O. J . 1994 L 122/ 2.

O. J . 1994 L349/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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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补贴措施的补贴必须具备特定性 ,另一方面采纳了 WTO 反补贴协议的条款 ,规定了确认补贴具有特定性

的原则 ,即“提供补贴的当局或其据以行动的法律将补贴的获得明确限于某些企业”。相反 ,如果提供补贴的

当局或法律“对取得补贴的资格与所能获取补贴的定量规定了客观的标准或条件”,并严格遵守这些标准或条

件 ,则这些补贴不具有特定性。但是如果在事实上 ,补贴的实际使用仅限于数量有限的某些企业 ,或者是某些

企业在使用补贴上占有优势地位 ,或补贴不成比例地大量给予某些企业 ,那么这些补贴也属于特定性的补贴。

此外 ,特定性的补贴还包括“限于提供补贴的当局管理范围内某一指定地区内某些企业”的补贴。�λ|

此外 ,条例规定 ,出口补贴与对使用国内产品替代进口产品的补贴都属于特定性的补贴。�λ}其实 ,这是

WTO 反补贴协议中所调整的“禁止性的补贴。”虽然涉及到的外国产品国内补贴的案件数量也在稳步增长 ,

但出口补贴一直是欧共体反补贴措施主要针对的补贴。条例对“出口补贴”作了界定 ,即“在事实上或在法律

上 ,以出口实绩为唯一条件或若干条件中之一项条件所提供的补贴”。�λ∼条例在其附件中还照搬了 WTO 反补

贴协议附件中所列举的属于这些补贴的清单。从欧共体过去所处理的反补贴案件来看 ,一国政府提供的以下

形式的补贴都被认为是出口补贴 ,被课以反补贴税 :以出口信贷溢价形式提供的补贴 ; �µυ出口利润所得税的豁

免 ; �µϖ以优惠条件向出口商提供流动资金或出口信贷 ; �µω根据出口实绩豁免对进口的机械设备或其他必要的

原材料的关税和间接税 ; �µξ 根据出口实绩免收公司所得税 �µψ等。

条例的第 3 条第 2 款 C 允许欧共体机构去调查那些表面上看上去是非特定性的补贴其实是特定性的补

贴。在以上所提到的大豆粉一案中 ,委员会面临的是一个相反的问题。委员会发现 ,从表面上看 ,巴西政府对

一批农产品提供的补贴限定在有限的范围内 ,但其实是非特定性的补贴 ,因为事实上没有其他的商品能够符

合接受补贴的条件。

1.政府的财政补贴或任何形式的收入支持或价格支持。条例的第 2 条第 1 款规定了产品的原产地国或

出口国 (产品经由出口到欧共体的中间国) �µζ 的政府或任何公共机构提供的财政资助构成补贴的情况。其具

体形式包括 : ⑴政府的直接资金转移 ,如赠与、贷款、资产的投入 ,或潜在的直接资金或债务转移 ,如贷款担保 ;

⑵应该交纳的政府税收的扣除或不交纳 ,如税收抵免 ; ⑶政府提供非一般基础设施的货物或服务 ,或者政府购

买货物 ; ⑷政府向基金机构付款 ,或授权或指示某一私人机构执行上述一种或多种通常由政府进行的行为 ,这

两者在真正的意义上没有区别。

欧共体机构一贯主张 ,只有在出口国政府提供财政补贴的情况下才能确立补贴的存在。从这一点上 ,欧

共体机构作出这样的结论 :不花费政府钱的补贴 ,例如以有息贷款的形式提供援助的政府项目 ,尽管利率要低

于市场利率 ,政府的援助等同于或高于从政府借的钱 ,这样的补贴不属于可采取反补贴措施的补贴。�µ{ 欧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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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λ}

�λ∼

�µυ

�µϖ

�µω

�µξ

�µψ

�µζ

�µ{ 参见 Soya meal (Argentina) ,OJ 1985 L108/ 28. 在这个案件中泰国银行对出口商所提供的短期资助不

被认为是可采取反补贴措施的补贴。理由是对出口商所收取的利息 ,尽管要低于市场利息 ,但是仍然要高于

泰国银行代表政府发行的国库券的利息和短期资金的利息。

条例的第 1 条第 3 款。

参见 Case Ballbearings( Thailand) ,OJ 1990 L152/ 24.

参见 Case Ballbearings( Thailand) ,OJ 1990 L152/ 24. 在这个案件中 ,欧共体委员会非常明确地提到 ,

只有对机械设备、机器配件和在生产加工过程中所使用的非实体存在的投入部分 ,例如消费品 ,所提供的关税

和间接税的豁免才能课以反补贴税。

参见 Cases Sheets and plates of iron or steel (Brazil) ;Steel plates(Brazil) ,OJ 1983 L205/ 29.

参见 Case Soya meal (Brazil) ,OJ 1985 L106/ 19.

参见 Cases Sheets and plates of iron or steel (Brazil) ,OJ 1983 L45/ 11 ; Women’s shoes (Brazil) ,OJ1981

L327/ 79.

Regulation 3284/ 94 ,Art . 3 (4) (a) .

Regulation 3284/ 94 ,Art . 3 (4) .

Regulation 3284/ 94 ,Art . 3 (2) , (a) , (b) , (c) ;Art . 3 (3)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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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机构曾在案例中这样解释道 :“就国际贸易而言 ,补贴的重要的特征是它涉及到政府的财政补贴。这一特征

特别来源于反补贴守则有关出口补贴解释性的清单的第L 条 ,这一清单也作为第 2176/ 84 号条例的附件。这

一清单很清楚地说明 ,任何补贴必须涉及到公共资金的支出。如果把补贴的概念扩展到包括那些不涉及到公

共资金支出的补贴 ,未免是太过分了 ,采取这样的极端将会导致在经济活动中任何政府的干预 ,包括税收措

施 ,甚至是价格控制或对污染标准的调整都会被认为是补贴。”欧共体法院也支持这种主张。�µ|这种限制性的

解释现在已经经不起推敲了。因为根据 WTO 反补贴协议 ,政府的行为 ,包括直接的资金的转移 ,例如赠与、

贷款和资产的投入都构成政府的财政补贴 ,而没有具体指出必须花费政府的钱。

从条例第 2 条第 1 款的定义 ,我们也可以看到 ,个人或私人机构提供的补贴都不属于可采取保障措施的

补贴。如果不存在政府或公共机构的财政补贴 ,但是存在 1994 GA TT 第 16 条所指的来自政府的或公共机构

的任何形式的收入或价格支持 ,也构成补贴。�µ}

2. 有关产品由此获得利益。构成补贴的第 2 个要素是有关产品由 (1)获得利益。�µ∼长期以来 ,欧共体机构

一直认为 ,可采取反补贴措施的补贴应该是有关产品获取“净利益”。由此欧共体机构推断出 ,地区性补贴 ,例

如如果只是为了补偿一个公司因为迁往经济不发达地区而所花费的额外费用 ,不应该被认为是可采取反补

贴措施的补贴。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补贴接受方来说 ,不会有“净利益”。�νυ值得提请注意的是条例的第 2 条第

2 款只是提到“利益”而并没有具体说明是“净利益”。但是 ,从反补贴协议的第 8 条 ,我们可以看到 ,对处于不

利地位地区的帮助是不可提起诉讼的补贴 ,由此可以推断出 ,地区性的补贴不是条例第 2 条第 2 款所定义的

补贴。

(二)不可采取反补贴措施的补贴。与 1994 GA TT 反补贴守则一样 ,条例对不可采取反补贴措施的补贴

也作了界定。�νϖ这样的补贴包括两类 :一类是非特定性的补贴 ,另一类是虽为特定性的 ,但是国家为执行其社

会经济发展政策所必需 ,因此 ,在遵守条例所规定的具体的定量和定性要求的前提下 ,也属于不可采取反补贴

措施的补贴 ,称为“绿色补贴”。这一类补贴主要包括三类 :第一类是对科研活动所提供的补贴 ;第二类是对落

后地区给予的补贴 ;第三类是环境补贴。

1. 对研究活动所提供的补贴。根据欧共体竞争法 ,欧共体对国家给予研究和发展项目的援助持支持的态

度。与此相一致 ,条例的第 4 条第 2 款规定 ,对于企业与高等教育机构或研究机构根据与企业缔结的合同所

从事的研究活动 ,国家所给予的补贴 ,不能被采取反补贴措施。当然 ,要满足一定的条件 ,即补贴的数额不能

超过整个工业研究费用的 75 %或者是产品的前期开发活动的费用的 50 % ;而且对此提供的补贴只能够用于 :

⑴工作人员的报酬 ,包括研究人员、技术人员和在研究活动中所专门雇佣的其他人员 ; ⑵购买研究活动所必须

的仪器设备、土地和房屋 ; ⑶研究活动所必要的咨询 ,例如技术知识或专利等的咨询或者其他类似的服务费

用 ; ⑷研究活动所需要的一般管理费用 ; ⑸研究活动中的流动开支 ,例如购买材料、供给品等。

2. 对落后地区给予的补贴。条例的第 4 条第 3 款规定 ,即使对产品的原产地国或出口国的某个特定地区

的补贴是特定的 ,但是如果满足以下的条件也不能采取反补贴措施 : ⑴该落后地区是明确划定的联成一片的

区域 ,具有明显的经济和行政特性 ; ⑵该地区是根据客观的标准而被认为是落后地区 ,这些标准必须是由法律

或者是官方的文件明确规定 ,因而是能够确认的 ,而且该地区的困难不是一时的情况 ; ⑶客观的标准包括对经

济发展的评估 ,至少要考虑到以下其中的一个因素 :人均收入或者每个家庭的收入或者是人均 GDP 不能超过

产品的原产地国或出口国平均值的 85 % ;失业率必须至少是产品的原产地国或者是出口国平均值的 110 %。

3. 环境补贴。条例的第 4 条第 4 款规定 ,如果为了促进现有的设备 �νω 适应法律所规定的环境保护的要

66

法学评论 　　　　　　　　　　　　　　　　　　　　　　　　　　　　　　　　　　　　2003 年第 1 期

�µ|

�µ}

�µ∼

�νυ

�νϖ

�νω 根据条例的规定 ,现有的设备是指在法律规定新的环境要求时 ,已经使用了至少两年的设备。

Regulation 2026/ 97 ,Art . 4.

参见 Beseler &Williams ,Anti - Dumping and Anti - Dumping Law (1986) ,at P. 139 and 142.

Regulation 2026/ 97 ,Art . 2 (2) .

Regulation 2026/ 97 ,Art . 2 (1) (b) .

参见 Case 187/ 85 (1988) ,FEDIOL v. EC Commission ,ECR 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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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从而产生了对企业更大的限制以及财政上的压力 ,国家对此提供的补贴不能够被采取反补贴措施。但是 ,

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 ⑴这样的补贴只能是一次性的 ; ⑵补贴的数额限定在为了适应环境保护的要求所需

的费用的 20 % ; ⑶补贴不包括更换和使用被补贴的投资的费用 ,而必须完全由企业承担 ; ⑷补贴要直接和企

业所要减少的污染相关和相称 ; ⑸任何采用新的设备或者新的生产流程的企业都能获得补贴。

(三)可采取反补贴措施的补贴数额的计算。从以上可以看到 ,某些补贴只有在满足条例规定的具体的定

性、定量的前提下 ,才属于不可采取反补贴措施的补贴。那么如何计算补贴的数量呢 ?

条例的第 5 条对此规定了一般的原则 :可采取反补贴措施的补贴数量应根据“在案件的调查期间存在的

接受方所获得的利益”来计算。这个规定推翻了传统上欧共体所遵循的“政府所花费的补贴”的原则。

对于“调查期间”,第 5 条作了解释 ,它通常指受益方最近的财政年度或者是如果在调查开始前最少 6 个

月的期间 ,可以获得可靠的财务或其他相关的数据 ,这段时间也可视为调查期间。回顾欧共体审理的案件 ,可

以发现欧共体机构通常选择诉讼程序发起前的 12 个月作为调查期间。�νξ

条例的第 6 条规定了计算接受补贴方所获利益的规则 : ⑴政府所提供的产权资金不应该被认为是给予了

利益 ,除非这种投资在产品的原产地国或出口国被认为与私人投资的一般投资行为 (包括风险资金的提供)不

符 ; ⑵政府所提供的贷款不应被认为是给予了利益 ,除非企业从政府那里接受的贷款数额与企业如果从市场

上实际上获得的贷款应偿还的可比较的商业贷款额之间存在差别 ,在这种情况下 ,两者之间的差额就是所获

得的利益 ; ⑶政府所提供的贷款保证不应该被认为是给予了利益 ,除非企业所偿还的有政府保证的贷款与没

有政府保证的贷款额之间有差别 ,在这种情况下 ,两者之间的差额就是所获得的利益 ,但要对收费的差别作相

应的调整 ; ⑷政府提供商品或服务或者购买商品不应被认为是给予了利益 ,除非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没有被

支付足够的报酬 ,或者购买的商品支付了超过了所应支付的足够的报酬。报酬是否充分应该根据该产品或服

务的提供国或购买国的普遍的市场条件来决定 (包括价格、质量、可得性 ,可销售性 ,交通和其他的购买或销售

条件) 。

(四)损害的存在。欧共体采取反补贴措施的第二个实质要素是在欧共体内自由流通的受到补贴的产品

必须引起了损害。这一要求和反倾销程序是共同的。根据条例 ,“损害”是指“对欧共体工业造成实质损害

(material injury)或构成实质损害的威胁 ,或严重损害有关工业的建立。”�νψ 在判定是否存在损害时主要考虑

两个因素 :一是进口的被补贴产品的数量以及对欧共体市场上相同产品的价格的影响 ;二是这样的进口对欧

共体工业所造成的必然的冲击。有关损害的确立的规定基本上和 WTO 反补贴协议第 15 条保持一致 ,但还

存在几个不同点。

条例中规定 ,在审查进口的被补贴产品对欧共体工业所造成的影响时要考虑的因素包括“欧共体工业还

处在从过去的补贴和倾销所造成的影响的恢复之中这样的事实”。�νζ 而在反补贴协议中没有类似的规定。欧

共体作这样的规定引起了很多的批评 ,因为给大家造成了这样的印象 ,也就是并不是由进口的被补贴产品引

起的损害也要归因于进口的被补贴产品。这违反了反补贴协议的第 15 条第 1 款和第 5 款 ,以及条例第 8 条

第 7 款。根据这些条文的规定 ,如果进口的被补贴产品之外的其他因素同时也造成了对相关工业的损害 ,这

些因素也应该受到审查以确保这些因素所造成的损害不归结为进口的被补贴产品身上。

条例中还规定 ,在审查进口的被补贴产品对欧共体工业所造成的影响时要考虑的因素还包括“可采取反

补贴措施的补贴数额的多少”,反补贴协议中也没有类似的规定。此外 ,在反补贴协议的第 15 条第 8 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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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νξ

�νψ

�νζ 条例的第 8 条第 5 款。

条例的第 8 条。

在实践中 ,欧共体机构在所有采取反补贴措施的案件中都使用诉讼程序发起前的 12 个月作为参照

期间。在其他的一些案件中 ,例如 Binder and baler twine (Brazil) ,OJ 1987 L34/ 55 ,委员会选择的调查期间是

案件开始前的 30 个月 ;polyester fibres and polyester yarns( Turkey) ,OJ 1991 L137/ 8 ,调查期间是案件开始前的

17 个月。在另外一些案件中 ,选择的参照期间并不是完全从诉讼程序开始前计算的某一段时间 ,而是先前的

一段时间 ,参见 tube and pipe fittings of malleable cast iron (Spain) ,OJ 1983 L322/ 13.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在已经判定存在实质损害威胁的情况下 ,对采取反补贴措施的申请要特别仔细地考虑和决定”,但是在条例

中并没有强调这一点 ,没有这样的规定。

(五)欧共体利益要求采取措施。与反倾销程序一样 ,对被补贴的产品采取反补贴措施只有在欧共体利益

要求进行干预的情况下才能作出。换句话说 ,在确立可采取反补贴措施的补贴的存在以及由此导致的损害的

存在之后并不能自动导致采取反补贴措施。

条例规定欧共体的利益是各种利益的整体 ,不仅包括国内工业的利益 ,还包括产品使用者和消费者的利

益。但是 ,我们从分析过去的反倾销案件中可以发现 ,欧共体委员会在判定欧共体利益时 ,往往将“欧共体利

益”与欧共体生产者的利益等同起来 ,而熟视无睹其他方面的利益 ,尤其是消费者的利益。通常 ,一旦“倾销”

与“损害”确立 ,欧共体委员会就会作出采取措施符合“欧共体利益”的推定。实际上 ,“欧共体利益”是一个非

常自由的概念 ,欧共体在判断是否存在“欧共体利益”时享有很宽泛的自由裁量权。

五、采取反补贴措施的法律程序
(一)采取反补贴措施的机构。行使反补贴措施的权力在欧共体部长理事会、欧共体委员会和成员国之间

划分。委员会的功能主要是调查案件的事实并决定是否有充分的证据提起诉讼程序。在某些条件下 ,委员会

被授权作出征收临时反补贴税 (a provisional duty) 的决定。理事会是唯一有权作出征收最终反补贴税 (a

definitive duty)和最终征收临时反补贴税的机构。成员国在欧共体反补贴措施的程序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成员国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其在反补贴咨询委员会中的工作而参与欧共体反补贴措施的决策。咨询委员会由

各成员国的代表组成 ,由来自委员会的代表主持工作。委员会可以在诉讼过程中的任何环节向咨询委员会咨

询。而且 ,欧共体没有共同海关 ,由各成员国的海关来执行反补贴税的征收。

反补贴措施的程序规则 (包括起诉、调查、司法审查等) 与可采取的救济措施 (临时反补贴税、接受价格承

诺、最终反补贴税)以及相应的决策程序和欧共体反倾销条例的规定基本上是相同的。

(二)起诉。在欧共体 ,一个完整的反补贴案件一般要经过起诉、调查、初裁和终裁四个阶段。欧共体反补

贴程序一般是由任何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团体以欧共体工业的名义提出书面指控而开始的。在特殊情况

下 ,即使没有代表欧共体工业的书面指控 ,如果存在补贴、损害以及两者因果关系的充分证据 ,委员会也可以

主动开始反补贴程序。�ν{ 关于“以欧共体工业的名义”,条例规定 ,一项指控只有在得到其产量之和占欧共体

有关工业总产量的 50 %以上的欧共体生产者的支持时才能被认为是以欧共体工业的名义提出的指控。如果

一项指控只得到其产量之和占欧共体有关工业总产量的 25 %以下的欧共体生产者的明确支持 ,欧共体委员

会就不应该开展调查。�ν|

欧共体委员会在接到反补贴指控书后 ,经与咨询委员会协商 ,如果认为有必要进行调查 ,以决定是否需要

采取反补贴措施来保护欧共体工业 ,它就在从提出指控的 45 天之内作出开始反补贴程序的决定 ,并在《欧共

体官方公报》上公布其决定。同时 ,通知它所知晓的有关出口商、进口商及出口国代表和起诉人。考虑到反补

贴诉讼的特殊性 ,它涉及到外国政府的政策 ,条例规定了调查程序之前的咨询程序。这一点和反倾销诉讼不

同。这一程序要求委员会在接到书面控告之后 ,无论如何在开始调查之前 ,尽快通知产品的原产地国或出口

国政府 ,并邀请它们就一些情况进行说明 ,以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结论。�ν}

(三)调查。调查是反补贴措施程序的重要环节 ,在成员国的配合下 ,由委员会的有关职能部门负责进行 ,

其任务是收集并确认补贴是否是具体的、是否属于“绿色补贴”、是否属于不可采取反补贴措施的补贴、补贴造

成的损害以及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有关的一切必要资料 ,包括必要时在被指控国或第三国进行实地调查。相

比反倾销诉讼的调查 ,反补贴措施的调查过程中收集必要的资料要困难得多 ,因为反补贴措施不仅针对外国

出口商 ,还涉及到外国政府的政策 ,取得外国政府提供补贴的精确资料要比取得有关外国市场的价格要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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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ν{

�ν|

�ν} 条例的第 10 条第 9 款。

条例铁第 10 条第 8 款。

条例的第 10 条第 10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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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多 ,这也是欧共体频繁使用反倾销的贸易保护工具 ,而较少使用反补贴措施的其中的一个原因。

(四)反补贴措施。如果欧共体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中或在调查结束后 (所有的反补贴调查必须在 13 个月

之内完成) ,确实存在满足可采取反补贴措施的实质要件的补贴 ,可以采取两种形式的救济 ,即征收反补贴税

和接受价格承诺。其中反补贴税包括临时的反补贴税和最终的反补贴税两种形式。

1.临时的反补贴税。对补贴的产品征收临时反补贴税 (a provisional duty) 是欧共体当局在反补贴调查期

间可能采取的一项应急措施 ,是一项初步裁决 ,往往是最终决定征收反补贴税的序曲。根据条例 ,对指控的补

贴产品征收临时反补贴税不需要调查的结束 ,只要反补贴程序已经开始 ,已给予有关利害关系方提供资料和

发表意见的充分机会 ,对可采取反补贴措施的补贴的实质要件作出了初步肯定性确认。临时反补贴税的有效

期为 4 个月 ,不像临时反倾销措施那样有效期可以延长至 9 个月 ,反补贴措施的有效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

延长。

2. 价格承诺。如果产品的原产地国或出口国同意消除或限制对产品的补贴或者采取其他的措施来达到

同样的效果 ;或者出口商同意修正其出口价格或终止出口该产品 ,委员会在咨询反补贴咨询委员会之后 ,认为

可以消除补贴所带来的损害后果 ,便可接受其承诺。价格承诺可以由委员会提出建议 ,但是任何国家和出口

商都没有义务选择价格承诺这样的结案方式。不接受委员会的建议也不应该影响对案件的审理。而且 ,价格

承诺也只有在欧共体机构已经就“补贴”和“损害”等实质性要件作出了初步的肯定性判断之后才能作出。接

受价格承诺之后的价格增长 ,不能高于补偿可采取反补贴措施的补贴所必要的数量 ,只要可以排除所带来的

损害后果就可以了。在实践中 ,有相当一些案件 ,被调查的出口方为了避免反补贴税而选择价格承诺。

3.最终反补贴税。如果调查的事实表明 ,采取反补贴措施的实质要件存在 ,即存在可采取反补贴措施的

补贴、由此导致的损害以及欧共体的利益要求对此进行干预 ,理事会根据欧共体委员会的建议 ,在咨询反补贴

措施委员会之后 ,即可以简单多数表决作出征收最终反补贴税的决定。这种表决方式相对特定多数表决制意

味着成员国对委员会提案的民主控制机制的削弱和委员会权力的扩大 ,从而欧共体更容易作出对第三国征

收反补贴税的规定。如果正在征收临时反补贴税 ,征收最终反补贴税的建议应在不迟于临时反补贴税到期前

的一个月内作出。

反补贴税的税额的多少应根据每一个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征收。征收反补贴税的条例 (反补贴税的征收采

取条例〈regulation〉的形式)应明确指出对每一个产品供应商所征收的税额 ,如果这么做是行不通的 ,可以规定

对产品的供应国所征收的税额。�ν∼ 这就意味着对来自第三国的某一产品可以征收统一的反补贴税。考察欧

共体在这方面的实践 ,征收反补贴税的案件基本上都采取的是征收统一的反补贴税 (flat dut y)的形式 ,而根本

不考虑特定的制造商或从不同程度的补贴中获得的利益是不同的。�ου这一点和反倾销的实践形成鲜明的对

比。欧共体反倾销税的征收分为来自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和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两种情况 ,区别对待。欧

共体只对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征收统一的反倾销税。�οϖ

如同反倾销税那样 ,反倾销税额不能超过倾销幅度 (dumping margin) ,反补贴税额也不能超过临时或最

终确立的可采取反补贴措施的补贴的数量 ,可以低于这个数量 ,只要能够排除对欧共体工业所造成的损害就

可以了。�οω 因此在实践中 ,对于每一个案件都要计算损害幅度 (injyry margin) ,以决定反补贴税的最高数额。

损害幅度通常是通过被补贴产品的出口价格和欧共体内相同产品的生产成本加上合理的利润相对比而得出

的。

六、结语
欧共体自 1979 年提起第一个反补贴案件到 1995 年 ,共处理了 12 个反补贴案件 ,其中有 3 个案件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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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ν∼

�ου

�οϖ

�οω 参见条例第 15 条第 1 款。

参见蒋小红 :“欧共体非市场经济反倾销规则研究”,载《外国法译评》2000 年第 4 期 ,第 31 页。中国

处于特殊的情况。

参见 Van Bael &Bellis ,Anti - dumping and other Trade Protection Laws of the EC ,P. 411.

条例的第 15 条第 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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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钢产品的 , �οξ 有 8 个案件以征收最终反补贴税而结案。涉及的国家包括巴西、西班牙、泰国、阿根廷和土耳

其等国。�οψ 可见 ,相对欧共体频繁使用反倾销的贸易保护工具来看 ,欧共体较少使用反补贴措施。这主要是

由反补贴措施的特性决定的。它是针对外国的经济政策而采取的措施 ,往往是在许多还没有得到证实的信息

的基础上提出的诉讼 ,获取有关补贴的资料和证据需要得到外国政府的配合和支持 ,这是相对困难的事情。

另一方面 ,要采取反补贴措施必须进行补贴的定量分析 ,这也往往导致令欧共体失望的结果 ,这些因素都制约

了欧共体不像采取反倾销措施那样积极地采取反补贴措施。此外 ,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似乎是 ,补贴是在各

个国家广泛存在的现象 ,欧共体在某些部门也大量使用 ,欧共体也经常遭到美国等国的反补贴措施。�οζ 除非

欧共体能够获得很确凿的证据 ,它可能会很犹豫是否采取反补贴措施 ,以免导致引火烧身。但是 ,可以预测 ,

随着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 ,国际商业活动的日趋国际化 ,反补贴措施作为一种合法的贸易保护工具 ,它的使用

将会呈上升的趋势。据统计 ,最近几年 ,欧共体反补贴案件的数量增长迅速。1985 - 1995 年的 10 年间 ,欧共

体发起反补贴案件总数只有 2 起 ,占世界同期反补贴调查案件总数的 0. 71 %左右 ,而在 1995 年 7 月 - 2000

年 6 月的 5 年间 ,反补贴调查案件总数为 38 起 ,占同期被统计的适用反补贴措施的国家反补贴案件总数的

34 %左右。欧共体每年发起的反补贴案件的数量也呈上升趋势。例如 ,1997 年 7 月至 1998 年 6 月 ,欧共体

发起了 8 起反补贴调查案件 ,1998 年 7 月至 1999 年 6 月 ,欧共体发起了 17 起反补贴案件 ,1999 年 7 月至

2000 年 6 月 ,欧共体发起的反补贴调查案件仍然高达 12 起。�ο{

总的来说 ,欧共体作为 WTO 的正式成员 ,是承诺和遵守 WTO 反补贴协议的 ,在某些方面 ,甚至更前进了

一步 ,例如乌拉圭回合谈判未能就规避反补贴税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但是欧共体就此制定了相应的措施。

但是 ,另一方面 ,欧共体现行的反补贴立法又存在与反补贴协议相背离的情况。例如 ,协议对于出口补贴和使

用进口替代国产品的补贴根据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发展程度规定了 5 至 8 年不等的过渡期 ,对最不发达国家则

无限期地不适用禁止出口补贴的规定。�ο| 现行的欧共体反补贴立法中对发展中国家没有关于出口补贴和使

用进口替代国产品的过渡期 ,如果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补贴进口达到了条例规定的定量的要求 ,欧共体同样会

采取反补贴措施。另外 ,反补贴协议对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国家 ,承认补贴措施对完成经济转

型的必要性 ,因而对这些国家适用协定的某些条款也规定了过渡期 ,例如这些国家应在 7 年内逐步取消出口

补贴和对使用进口替代国产品的补贴 ,在过渡期内 ,其他国家不应对之采取反补贴措施。�ο} 欧共体在现行的

反补贴立法中 ,没有这样的宽容的规定。 (责任编辑 :余敏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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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οξ

�οψ

�οζ

�ο{

�ο|

�ο} 反补贴协议第 29 条。

反补贴协议第 27 条。

根据欧共体委员会递交给欧洲议会的反倾销和反补贴年度报告统计。

例如 ,1998 年欧共体共遭到 9 起反补贴诉讼 ,其中有 8 起是由美国提起的。

资料来自于欧共体委员会反倾销反补贴年度统计。

有关煤钢产品 ,由《煤钢共同体条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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